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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03
歐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04
人民幣優先股股份代號：84602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的
2 0 1 6年度股東年會
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本行」）日期為2017年5月13日的通函（簡稱「通
函」）和日期為2017年6月12日的補充通函，當中列載於本行2016年度股東年會（簡稱「股
東年會」）上提呈供股東審批的各項決議案的詳情。

一、 會議的召開和出席情況

本行董事會（簡稱「董事會」）宣佈，股東年會已於2017年6月27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假
座香港港灣道1號君悅酒店及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55號本行總行通過視
頻連線方式舉行。

有權出席並可於股東年會上對決議案進行表決的總股份數為356,406,257,089股。本
行並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年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簡稱「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
規定須放棄表決權。股東於股東年會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
出席股東年會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表共4,576人，代表有表決權股份307,436,289,639
股，佔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356,406,257,089股的86.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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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4,576

　其中：A股股東人數 319

　　　　H股股東人數 4,257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307,436,289,639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62,279,348,191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45,156,941,448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比例（%） 86.2601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73.5900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2.6701

註：

1. 出席會議的股東包括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及通過網絡投票出席會議的股東。

2. 根據本行公司章程及股東年會情況，股東年會的議案無需由本行優先股股東審議表決。

股東年會採取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
則》等法律法規和《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股東年會由董事
會召集，易會滿董事長主持會議。

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本行在任監事6人，出席6人。本行董事會秘書官學
清先生出席會議，部分高級管理層成員列席會議，董事候選人列席會議。

為符合上市規則的要求，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
股東年會的監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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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表決結果

於股東年會上，所有載於日期為2017年5月13日的股東年會通知和日期為2017年6月
12日的股東年會補充通知內的建議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股東年會採取
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股東年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
如下：

1. 議案名稱：關於《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5,260,101,971 99.2922 11,176,019 0.0036 2,165,011,649 0.7042

2. 議案名稱：關於《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5,260,118,218 99.2922 11,179,769 0.0036 2,164,991,652 0.7042

3. 議案名稱：關於2016年度財務決算方案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5,260,276,394 99.2922 11,150,773 0.0036 2,164,862,472 0.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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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案名稱：關於2016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5,302,232,039 99.3059 1,031,205 0.0003 2,133,026,395 0.6938

5. 議案名稱：關於2017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預算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5,302,119,575 99.3058 984,420 0.0003 2,133,185,644 0.6939

6. 議案名稱：關於聘請2017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5,168,319,311 99.2623 135,024,363 0.0439 2,132,945,965 0.6938

7. 議案名稱：關於選舉葉東海先生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
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3,192,564,859 98.6196 2,081,393,764 0.6770 2,162,331,016 0.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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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議案名稱：關於選舉梅迎春女士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
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3,114,201,816 98.5942 2,081,370,787 0.6770 2,240,717,036 0.7288

9. 議案名稱：關於選舉董軾先生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議
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303,114,242,368 98.5942 2,081,182,363 0.6769 2,240,864,908 0.7289

10. 議案名稱：關於修訂《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87,138,171,230 93.3976 17,495,009,438 5.6906 2,803,108,971 0.9118

上述第10項議案為特別決議事項，獲得出席會議股東或股東代表所持有效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2/3以上通過；其餘議案為普通決議事項，獲得出席會議股東或股東代
表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過半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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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監管規定，股東年會對A股
中小投資者１就下列決議案的投票情況進行單獨計票，投票情況如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贊成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4 關於2016年度利潤分
配方案的議案

13,320,346,384 87.3749 430,501 0.0028 1,924,266,491 12.6223

6 關於聘請2017年度會
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13,319,333,230 87.3683 1,229,355 0.0081 1,924,480,791 12.6236

7 關於選舉葉東海先生
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的議案

13,285,054,475 87.1434 35,508,510 0.2329 1,924,480,391 12.6237

8 關於選舉梅迎春女士
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的議案

13,285,054,575 87.1434 35,504,610 0.2329 1,924,484,191 12.6237

9 關於選舉董軾先生為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
議案

13,285,054,575 87.1434 35,504,510 0.2329 1,924,484,291 12.6237

* 為佔出席股東年會有表決權的A股中小投資者股份總數的比例。

三、 委任董事

會議選舉葉東海先生、梅迎春女士和董軾先生為本行非執行董事，其任職資格尚
需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中國銀監會」）核准，其擔任本行非執行董
事的任期自中國銀監會核准之日起計算。關於葉東海先生、梅迎春女士和董軾先
生的簡歷請參閱本行通函。

四、 利潤分配

股東年會已審議通過本行2016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本行將向截至2017年7月10日（星
期一）收市後登記在冊的普通股股東派發現金股息，每10股派發人民幣2.343元（含
稅）。H股股息預期將於2017年8月2日（星期三）支付，A股股息預期將於2017年7月
11日（星期二）支付。本行以港幣支付予H股股東的2016年度股息，將以股東年會當
日（即2017年6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折算，據此，有關派
付H股2016年度股息的適用匯率確定為港幣1元=人民幣0.87565元，本行H股的2016
年度股息約為每股港幣0.267573元（含稅）。

1　單獨或合計持有本行股份低於5%（不含）A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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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將於2017年7月5日（星期三）至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
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行H股股東如欲獲派發2016年度股息，而尚未登記過
戶文件，須於2017年7月4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交回本行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本行H股除息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為2017年
6月30日（星期五），而H股將於2017年7月3日（星期一）起除息。

本行已委任工銀亞洲信託有限公司（簡稱「收款代理人」）代本行H股股東收取本行
派發的2016年度股息。收款代理人是依照香港《受託人條例》（香港法例第29章）註
冊的信託公司。收款代理人將發出H股2016年度股息的股息單，本行H股股份登記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預計將於2017年8月2日（星期三）（即2016年度H股股
息派發日）前後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如有郵誤，概由H股股東自行負責。

向A股股東派發2016年度股息相關事宜，本行將另行發佈實施公告。

代扣代繳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企業所得稅

根據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本行
向於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16年度股息時，有義務代扣
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對於截止至股權登記日的H股股東名冊上的所有以
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
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行將扣除10%的所得稅
後派發2016年度股息。

如需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理人或信託機構查詢相關手續。本行將嚴格根據法律
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並依照股權登記日的本行H股股東名冊代扣代繳非居民企
業股東的企業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個人股東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以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
〈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

60號）和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及國家稅務總局的有關規定，H股個人股東從本行取得
的股息（紅利）所得，應由本行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本行H股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
民身份所屬國家（地區）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
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本行將以股權登記日當日的本行H股股東名冊所記錄的
股東登記地址認定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具體安排如下：

‧ 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他與中國簽訂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
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行將代扣代繳10%的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
本行將暫按10%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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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
區）的居民，本行將按相關稅收協定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與
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以及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本
行將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

如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與本行H股股東名冊所記錄的股東登記地址所示不符或
本公司扣繳其個人所得稅稅率與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地區）和中國簽訂的稅收協
定規定的稅率不符，請及時向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呈交書面委託以及相關證明文件，並經本行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後，進行後續涉稅
處理。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簡稱「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
上海證券交易所本行A股股票（簡稱「滬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行通過中國證券
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行
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如果滬股通投資者
涉及享受稅收協定（安排）待遇的，按照《關於發佈〈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收協定待
遇管理辦法〉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60號）、《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規定執行。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A股股東一致。向本
行A股股東派發股息的詳情及有關事項將適時公佈。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
本行H股股票（簡稱「港股通」），本行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訂《港
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通投
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行派發的現金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發
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

港股通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
監會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
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稱「滬
港通」）、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稱「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
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
金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個人
投資者徵稅。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
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H股股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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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律師見證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蘇崢律師和王寧律師出席並見證了股東年會，出具了法律
意見書，認為股東年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臨時
提案的提案人資格以及表決程序等相關事項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
規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股東年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17年6月2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易會滿先生、谷澍先生、張紅力先生和王敬東先生；非執行董事鄭
福清先生、費周林先生和程鳳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先生、洪永淼先生、梁定邦先生、楊紹信先生、希
拉‧C‧貝爾女士和沈思先生。


